沈科发〔2018〕60号

关于申报2018年市级重点实验室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沈阳市建设东北亚科技创新中心规划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划》），加快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，提高我市科技创新能力，按照《国家科技创新基地优化整合方案》（国科发基〔2017〕250号）和《沈阳市重点实验室管理办法》（沈科发〔2017〕31号）有关要求，现将2018年沈阳市重点实验室有关申报事项通知如下： 

1、 申报方向 

围绕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目标，重点面向《规划》确定的机器人与智能制造、新材料、新一代信息技术、新能源汽车、航空装备制造、生物制药与数字医疗、农业与农产品精深加工等七大重点技术领域组建沈阳市重点实验室。

二、申报单位
在沈阳市行政区域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高等学校、科研院所，R&D投入强度大的重点高新技术企业。

三、申报时间
2018年9月12日前在沈阳市科技创新管理平台上完成申报。

四、申报流程

1.登录沈阳市科技创新管理平台（www.syskjj.gov.cn），进行单位账号注册、完善单位信息后，进行项目账号注册，并由申报单位通过单位账号对项目账号进行审核。注册过的用户不必重新注册。

2.登录沈阳市科技创新管理平台“重点实验室”模块，在线填报《沈阳市重点实验室申请书》，并上传相关附件材料。

3.申报单位登录单位账号对申报项目进行审核，并提交。

五、申报材料

重点实验室申报单位在线填报申请书同时，必须上传以下附件材料：

1.沈阳市重点实验室建设可行性报告（提纲见附件）；

2.主要设备仪器清单及入网情况（详见附件）；

3.近三年取得科研成果、专利与获奖情况（详见附件）；

4.近三年承担各级政府科技计划项目及技术性收入情况（详见附件）；

5.企业须上传上年度审计报告及当年上半年财务报表；

6.联合建设的须上传《联合建设协议书》。

六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滕强保，联系电话：22724501

 

附件：1.沈阳市重点实验室建设可行性报告提纲

2.主要设备仪器清单及入网情况

3.近三年取得科研成果、专利与获奖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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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沈阳市重点实验室建设
可行性研究报告提纲
1．背景和意义
1.1所属技术领域的确切含义，以及国内外发展情况；
1.2重要性（所属行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，所属技术领域在行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等）；
1.3必要性（建设目的，对行业进步和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等）；
1.4可行性（现有的研发工作基础、水平及条件，申报单位在所属领域的科研实力以及实验室建设基础、组建时机和条件是否成熟等）；
1.5预期经济、社会和环境效益等。
2．申报单位概况
2.1总体情况；
2.2研发情况；
2.3实验室团队建设情况。
3．实验室建设内容
3.1主要研究内容及目标；
3.2试验条件（场地、仪器设备等）建设及目标；
3.3人才队伍建设及目标；
3.4经费投入与管理；
3.5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。
4．面向行业（主要指我市）服务情况及设想
5．其他相关情况（与国内外企业、科研院所、高等学校的科技交流与合作情况等）
备注：字数不少于3500字。
附件2
主要设备仪器清单及入网情况
	序号
	设备仪器名称
	设备原值
（万元）
	是/否加入沈阳市
科技条件平台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备注：内容不够可扩展。
附件3
近三年取得科研成果、专利与获奖情况
	序号
	主要研究成果名称
	专利授权情况
	成果获奖情况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备注：内容不够可扩展。
附件4
   近三年承担各级政府科技计划项目及技术性收入情况
	序号
	承担各级政府科技计划项目情况
	技术性收入情况情况

	
	项目名称
	资助金额（万元）
	下达
部门
	批准
时间
	合同名称
	合同类别(技术服务\开发\转让\咨询)
	合同金额
（万元）
	合同编号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
备注：内容不够可扩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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